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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８０）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国家家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成都市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佛山联邦高登家私有限公司、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明珠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五邑大学、浙江美生橱柜有限公司、厦门明红堂工艺品有限公

司、深圳市松堡王国家居有限公司、广东雅柏家具实业有限公司、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阿凡达

（合生雅居）家具有限公司、浙江欧意智能厨房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旭迈智能家电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如

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诗尼曼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凯金哲检测有限公司、广东亨鑫亚科技有限

公司、西安宁康特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国家

家具及室内环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安吉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中心、

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罗菊芬、李隆平、刘晓红、刘霞、刘晨光、许俊、海凌超、林福来、黎干、王建兵、

汪洋、王萍、张叙俊、张超、陈振益、屠春生、黄灿、郭向阳、黄凯波、王江林、王天兵、方志明、陈乃恩、

谢昭波、罗?、钟文翰、朱进、郝得锋、葛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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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家具　通用设计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定制家具设计中的术语和定义、通用设计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定制家具设计。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３２６　家具　桌、椅、凳类主要尺寸

ＧＢ／Ｔ３３２７　家具　柜类主要尺寸

ＧＢ／Ｔ３３２８　家具　床类主要尺寸

ＧＢ／Ｔ４８９７—２０１５　刨花板

ＧＢ／Ｔ５７０３　用于技术设计的人体测量基础项目

ＧＢ／Ｔ５８４９　细木工板

ＧＢ／Ｔ９８４６　普通胶合板

ＧＢ／Ｔ１１７１８—２００９　中密度纤维板

ＧＢ／Ｔ１５１０２　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

ＧＢ／Ｔ１５１０４　装饰单板饰面人造板

ＧＢ／Ｔ１６７９９　家具用皮革

ＧＢ／Ｔ１８２２９　ＣＡＤ工程制图规则

ＧＢ１８４０１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ＧＢ１８５８０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ＧＢ１８５８１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１８５８３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Ｔ２３９９４　与人体接触的消费产品用涂料中特定有害元素限量

ＧＢ２４４１０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水性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２８００７—２０１１　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２８２０２　家具工业术语

ＧＢ／Ｔ３４７２２　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

ＬＹ／Ｔ１９８３　铜箔、铝箔饰面人造板

ＱＢ／Ｔ１３３８　家具制图

ＱＢ／Ｔ１９５２．１　软体家具　沙发

ＱＢ／Ｔ１９５２．２　软体家具　弹簧软床垫

ＱＢ／Ｔ４４５３—２０１３　木家具　几何公差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７０３和ＧＢ／Ｔ２８２０２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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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定制家具　犮狌狊狋狅犿犳狌狉狀犻狋狌狉犲

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测量、设计、制造、安装、服务的家具。

示例：定制衣柜、定制厨柜、定制书柜、定制桌几、定制沙发、定制床垫等。

３．２　

功能尺寸　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

家具使用时，符合最佳收纳、支撑、凭依、坐卧等功能的尺寸。

示例：坐高、坐深、扶手内宽、扶手高、座前宽、挂衣深度、桌高、中间净空宽、桌椅净高度差、双层床层间净高、床铺面

宽、床铺面长、安全栏板高度等。

３．３　

理化性能　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犪狀犱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狔

家具表面涂饰物质受外力或接触使用物发生物理、化学反应的能力。

注１：家具表面涂饰物质包括油漆涂料、表面装饰材料等。

注２：外力或接触使用物包括水、空气、咖啡、红酒、酸、碱、油墨等。

３．４　

安全性能　狊犪犳犲狋狔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家具安装、使用、回收处理时容易造成使用者和环境伤害的特性。

示例：结构安全、物理化学安全、燃烧安全、放射性安全、电气安全、微生物安全等。

４　通用设计要求

４．１　设计原则

定制家具设计应符合以下原则：

———首先应符合安全性原则，即所有定制家具产品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安全标准要求，产

品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危险及安全隐患。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安全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充分体现客户个性化需要。

———在符合家具相关产品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充分体现客户个性化需要。

———在体现客户个性化需要的同时，应最大限度地满足零部件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要求。

———对于品种多、数量大且同一空间使用人员多的大规模定制，应充分考虑客户的组织架构、部门

职能及人数，满足各部门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对家具使用空间（包括紧急情况下疏散）的要求。

———不符合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方面，应与客户商讨并由客户确认签署。

———对于客户强调的某方面个性化需求，可能造成产品使用功能不良等情况时，应提示客户并由客

户确认签署。

———应结合客户对本定制产品的预期使用状态，充分考虑外形尺寸对家具强度及稳定性的影响，防

止坍塌和倾翻。

———全屋定制应根据使用场所性质、空间大小、人员等信息，考虑家具使用时的人体活动空间、心理

空间、消防疏散通道（仅限公共场所）等因素，综合确定房间内各类家具的外形尺寸。

注１：使用场所性质区可分为公共场所、私人场所等。

———家具功能尺寸设计时，应依据使用者的身高、年龄、每天使用时间长短及使用方式等条件，以操

作方便、长时间使用不易疲劳为前提，以最大限度符合人体工程学基本要求为原则。特殊使用

者在相应家具产品标准功能尺寸中无对应的尺寸时，宜在表中功能尺寸基础上采用增减尺寸

级差的方式确定功能尺寸。

注２：使用方式指站立使用或坐姿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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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３：特殊使用者指特殊身高者、过度体宽者、喜欢站立书写者等。

———产品理化性能设计时应根据客户对本定制产品的预期使用状态为依据，包括使用频率、承载质

量、温度高低、是否有动载荷、是否有较大交变温度，按照相对应的产品标准选取强度参数。

４．２　设计输入要素

设计前应详细收集记录客户明示的和隐含的基本需求，主要输入要素如下：

———使用者信息；

示例：人数、性别、年龄、身高、部门等。

———产品功能需求、材料需求、特殊需求；

———使用场地的环境条件对产品影响因素等；

示例：环境条件包括气候、温度、湿度及特殊气体等。

———产品对应的国家相应安全法规及强制性要求；

———客户提出的特别安全需求。

示例：严于行业或国家基本安全要求的需求等。

４．３　设计制图

４．３．１　几何特征符号

设计中使用的几何特征符号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几何特征符号

公差类型 几何特征 符号 有无基准 公差带定义与注解

形状公差

方向公差

直线度

平整度

翘曲度

平行度

垂直度

倾斜度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见ＱＢ／Ｔ４４５３—２０１３表２

４．３．２　设计图规范

４．３．２．１　设计图包括平面图和三维效果图，所使用的计量单位、符号、线型、视图、标注方式、简化图等应

符合ＱＢ／Ｔ１３３８的规定。

４．３．２．２　设计图绘制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２２９的规定。

４．３．２．３　设计图宜按统一模板设计，图中应标明项目名称、图号、项目负责人、设计者姓名、设计时间和

客户名称及客户确认签名等信息。图纸有更改的应分别按更改时间编号存档。

４．３．２．４　平面图应标注各隔墙尺寸、柱间尺寸和平面总尺寸、家具的外形尺寸和通道尺寸、电线电缆出

线点、地插、墙插布线位置及尺寸。所有标注线在同方向上高度位置要求整齐一致，所有标注尺寸文字

大小应一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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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主要原辅材料选择

４．４．１　采用的木材含水率（犠）应符合：８％≤犠≤产品所在地区年平均木材平衡含水率＋１％。

４．４．２　不应采用贯通裂缝材、虫蛀材、腐朽材。

４．４．３　采用的人造板应符合以下的规定：

ａ）　细木工板应符合ＧＢ／Ｔ５８４９的规定；

ｂ）　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应符合ＧＢ／Ｔ３４７２２的规定；

ｃ）　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１０２的规定；

ｄ）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１０４的规定；

ｅ）　铜箔、铝箔饰面人造板应符合ＬＹ／Ｔ１９８３的规定；

ｆ）　胶合板应符合ＧＢ／Ｔ９８４６的规定；

ｇ）　中密度纤维板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７１８—２００９的规定；

ｈ）　刨花板应符合ＧＢ／Ｔ４８９７的规定；

ｉ）　用于厨房、卫生间等经常与水接触的落地底柜用中密度纤维板吸水厚度膨胀率和防潮性能应

符合ＧＢ／Ｔ１１７１８—２００９表９的规定；

ｊ）　用于厨房、卫生间等经常与水接触的落地底柜用刨花板２４ｈ吸水厚度膨胀率和防潮性能应符

合ＧＢ／Ｔ４８９７—２０１５表１２的规定。

４．４．４　采用的人造板甲醛释放量按ＧＢ１８５８０中１ｍ
３ 气候箱法检测，应不大于０．１０ｍｇ／ｍ

３。

４．４．５　采用的厨房家具台面材料氧指数应不小于３５。

４．４．６　采用的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挥发性有害物质应符合ＧＢ１８５８１的规定，水性木器涂料中挥发性有

害物质应符合ＧＢ２４４１０的规定，可迁移性有害元素应符合ＧＢ／Ｔ２３９９４的规定。

４．４．７　采用的胶粘剂中有害物质应符合ＧＢ１８５８３的规定。

４．４．８　采用的纺织品应符合ＧＢ１８４０１的规定。

４．４．９　采用的皮革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７９９的规定。

４．４．１０　门铰链、抽屉滑轨、脚轮、连接件等五金配件应优先选用已标准化、系列化的产品，其强度、耐久

性、防锈蚀等性能应充分考虑客户使用环境（如高温高湿、频繁开闭等）和使用年限要求。

４．５　产品尺寸设计

４．５．１　家具标准模块尺寸设计

应按资源节约原则及板材最优锯切方式设计家具标准化模块。

４．５．２　家具功能尺寸设计

设计时，家具柜、桌、椅、床、沙发、床垫等功能尺寸应优先使用 ＧＢ／Ｔ３３２６、ＧＢ／Ｔ３３２７、

ＧＢ／Ｔ３３２８、ＱＢ／Ｔ１９５２．１和ＱＢ／Ｔ１９５２．２规定尺寸。

４．５．３　特殊尺寸

客户要求的特殊功能尺寸和外形尺寸，应对家具预期使用状态的强度及稳定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

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建议客户修改尺寸或增加产品相应安全设计。并与消费者商定，在合同中明示。

４．５．４　外形尺寸偏差

木家具、金属家具等家具外形尺寸偏差应在±５ｍｍ范围内，软体家具（床垫、沙发等）外形尺寸偏

差应在±１０ｍｍ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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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产品结构设计

４．６．１　设计的家具产品应符合正常使用和可预见在理化性能、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等方面的误使用。

４．６．２　除供需双方应协定，并在合同中明示外，靠墙的衣柜、床头柜、厨房柜等柜类家具应有背板和底

板，不应以墙体和地面作为这类柜的背板和底板。

４．６．３　家具的结构和选用的零部件应确保使用者的安全，主要安全结构如下：

ａ）　边缘及尖端：产品不应有危险锐利边缘及危险锐利尖端，棱角及边缘部位应经倒圆或倒角处

理，不应有毛刺、刃口。１４岁及以下的儿童及婴幼儿家具产品离地面高度１６００ｍｍ以下位置

的可接触危险外角倒圆半径不小于１０ｍｍ，或倒圆弧长不小于１５ｍｍ。

ｂ）　突出物：产品不应有危险突出物。如果存在危险突出物，则应用合适的方式对其加以保护。

如，将末端弯曲或加上保护帽或罩以有效增加可能与皮肤接触的面积。保护帽或罩按

ＧＢ２８００７—２０１１中７．５．２的规定进行试验时，不应在拉力作用下脱落。

ｃ）　密闭空间：产品不应有不透气的、且封闭的连续空间大于０．０３ｍ
３，内部尺寸均大于或等于

１５０ｍｍ密闭空间，包括门或盖与其他部件形成的空间。如这样的空间不可避免，则设计时应

规定：

———应设单个开口面积为６５０ｍｍ２ 且相距至少１５０ｍｍ的两个不受阻碍的通风开口，或设一

个将两个６５０ｍｍ２ 开口及之间间隔区域扩展为一体的有等效面积的通风开口；将家具放

置在地板上任意位置，且靠在房间角落的两个相交９０°角的垂直面时，通风口应保持不受

阻碍。通风口可装上透气性良好的网状或类似部件；

———或者盖、门及类似装置不应配有自动锁定装置，按ＧＢ２８００７—２０１１中７．５．６（关闭件试验）

的规定进行试验时，其开启力不应大于４５Ｎ。

ｄ）　翻门翻板，质量大于０．２５ｋｇ垂直开启的翻板或箱盖，应设置支撑机构。支撑机构可包括自动

锁定撑杆或阻尼撑杆。应无需使用者调节就能保证翻板或箱盖不出现突然下落，即在离完全

闭合处的弧行程大于５０ｍｍ，但距完全闭合处的弧度不大于６０°的任意位置，翻板或箱盖在其

自身质量作用下，下落行程不应超过１２ｍｍ。设计中明示支撑机构的安装位置。

ｅ）　折叠机构，当设计产品存在折叠机构或支架时，应设计安全止动或锁定装置以防意外移动或折

叠。按ＧＢ２８００７—２０１１中７．５．４的规定进行试验时，产品不应折叠。

ｆ）　孔和缝隙，产品中的孔和缝隙应满足以下要求：

———双层床安全栏板同一方向上相邻阻挡构件（包括嵌条、装填栅栏）的净空间隙应不大于

７５ｍｍ且不小于６０ｍｍ；

———双层床床铺面及其两边和两端的所有间隙应小于或等于２５ｍｍ；

———其他产品刚性材料上，深度大于１０ｍｍ的孔及间隙，其直径或间隙应小于６ｍｍ或大于

或等于１２ｍｍ；

———其他产品可接触的活动部件间的间隙应小于５ｍｍ或大于或等于１２ｍｍ。

ｇ）　止滑装置：抽屉、键盘、拉篮等推拉构件应设计防脱装置。

ｈ）　垂直滑行的板件或门、卷门等，在高于闭合点５０ｍｍ的任一位置，应有阻尼装置。

ｉ）　有移动需要的家具，脚轮设计应有锁定装置（包括使用时自锁装置），同一侧至少有２个脚轮可

以锁住。

ｊ）　防倾倒装置：高于６００ｍｍ的柜架类家具，应设计与墙体或其他固定件连接的装置，该连接装

置能分别承受３５０Ｎ的水平力和２００Ｎ的垂直力，不应被拔起和损坏。

４．７　家具电器使用位置设计

家具上的电器使用位置应充分考虑电器散热需求，并从家具结构上加以保障。使用中电源开关、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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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处可能遇水，则应设计防水装置。底边矩地面１２００ｍｍ及以下的电源插孔应设计保护装置。

４．８　家具水、电、气及光纤网络布局设计

４．８．１　产品中电线排布强弱电应分开，电线应有固定措施。

４．８．２　电线与插座连接处应做绝缘处理，电线盖板仅在工具协助下才能拆卸。

４．８．３　产品应设置能够满足使用需求的电源插座和开关，当电源插座底边距地面１２００ｍｍ及以下时，

应选用带防护装置的产品。

４．８．４　电源插座距离地柜台面高度小于４００ｍｍ时，其下不应设置水槽柜。可能被溅水的电源插座应

选用防护等级不低于ＩＰ５４的防溅水型插座。

４．８．５　照明开关、电源插座的配电回路应设置漏电保护。当开关、插座、照明灯具等电器的高温部位宜

采取隔热、散热的措施。

４．８．６　家具中的水路、气路及电路应分开，并方便检修。

４．９　设计输出要素

４．９．１　组成

设计输出要素由基本商务信息、基本生产信息、确认及重要变更信息组成。

４．９．２　基本商务信息

生产企业电子邮箱、邮政编码、地址、电话等。

４．９．３　基本生产信息

产品基本生产信息：订单号、生产日期等。

４．９．４　确认及重要变更信息

４．９．４．１　构成

产品确认及重要变更信息输出包括：生产过程信息、组合安装信息。

４．９．４．２　生产过程信息

生产过程信息宜有：

ａ）　生产企业和客户的名称；

ｂ）　客户个性化需求；

ｃ）　设计生产过程中变更的内容及其文件；

ｄ）　设计图；

ｅ）　产品名称、数量、主要原材料、外形尺寸和主要功能尺寸、价格。

４．９．４．３　组合安装信息

组合安装信息宜有：

ａ）　生产企业和客户的名称；

ｂ）　客户地址；

ｃ）　客户个性化需求；

ｄ）　设计图；

ｅ）　验收标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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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产品名称、数量、主要原材料、外形尺寸和主要功能尺寸、价格；

ｇ）　送货时间、送货方式；

ｈ）　安装验收方式以及验收不合格情况下的处理方式。

５　证实方法

５．１　设计要素

产品设计部门检查设计输入输出要素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５．２　设计制图

产品设计部门检查设计图使用的几何特征符号是否符合表１的规定，检查设计图中所使用的计量

单位、符号、线型、视图、标注方式、简化图是否符合４．３．２的规定。检查设计图的设计和绘制，以及平面

图上的尺寸标注是否符合４．３．２的规定。

５．３　 产品主要原辅材料的选择

产品原材料采购部门购买产品原辅材料时，可随机抽样检测，确保相关质量安全指标符合本标准的

规定；也可查看供货方提供的一年内同型号规格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

５．４　 产品尺寸设计

企业设计部门首先检查个性化尺寸要求的符合情况，再按产品的标准化模块设计、功能化满足原

则，检查设计方案。

企业可在产品出厂检验时，抽查预装产品，测量产品外形尺寸偏差；也可在产品正式安装时，进行相

关安装调节，确保尺寸偏差满足本标准要求。

５．５　产品结构设计

５．５．１　产品设计部门的验证

对于产品结构的设计，设计部门应进行下列验证检查：

———检查设计图纸中的零部件是否标注了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倒圆、倒边、倒角处理；

———检查产品的背板、底板是否漏件；

———检查产品结构中是否有危险突出物；

———检查产品中翻门、翻板是否标注安装缓冲装置，折叠机构是否有锁定装置；

———检查是否有超过标准规定的密闭空间，如果超过了，是否设计了本标准规定的防止密闭的措施

或结构；

———高于６００ｍｍ的柜架类产品是否设计了与固定物（如墙体等）连接的连接件及相关预留孔；

———检查抽屉、拉篮等推拉构件是否设计了防止脱落的装置，垂直滑行的部件是否设计有阻尼

装置；

———检查脚轮是否设计了锁定装置；

———双层床的设计，检查栏板上是否设计了限制床褥厚度的永久性刻度线，以及刻度线至栏板上沿

的高度、上铺面栏板高度，检查缝隙、孔洞的标注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５．５．２　产品安装部门的验证

产品安装完成后，安装人员应进行下列验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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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是否能正常使用，活动部件是否启动灵活；

———靠墙的衣柜、床头柜、厨房柜等柜类家具是否有背板和底板；

———是否有锐边、锐角、危险的尖端，危险的突出物；

———检查密闭空间（如果有）的关闭力，或者透气孔情况；

———检查抽屉、拉篮等推拉构件是否安装防脱装置，垂直启闭的部件是否安装阻尼装置；

———检查折叠机构是否有自行折叠现象；

———脚轮的锁定功能是否完好；

———防止柜架类倾翻的连接件是否安装牢固；

———检查所有孔、洞、缝隙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双层床限制床褥厚度的永久性刻度线是否安装（如果设计规定现场装钉的）。

５．６　家具电器使用位置设计

产品设计部门检查家具中的电器位置是否设计了散热装置、防水装置、底边距地面１２００ｍｍ及以

下的电源插口是否设计有保护装置。产品安装完成后，安装人员检查这些装置是否安装完好。

５．７　家具水、电、气及光纤网络布局设计

产品设计部门检查强弱电的设计是否分开，是否标注固定电线的位置；通过家具的水路、电路、气路

是否合理，能不能方便检修。产品安装完成后，安装人员检查强弱电是否分开安装、电线是否固定；电线

与插座连接处是否做绝缘处理，电线盖板是否徒手能拆卸；水路、电路、气路是否畅通，方便检修且不

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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